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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财政厅文件 
川财债〔2021〕25 号 

     

 

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印发《四川省政府债券 

招标发行规则》的通知 

 

四川省政府债券公开发行承销团成员： 

为规范四川省政府债券招标发行工作，根据《地方政府债券

发行管理办法》（财库〔2020〕43号）、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

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》（财库〔2020〕36号）、《四

川省政府债券公开招标发行与兑付管理办法》（川财债〔2021〕

24号）等规定，我们制定了《四川省政府债券招标发行规则》，

现予以公布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川省财政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6月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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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政府债券招标发行规则 
 

为规范四川省政府债券公开招标发行程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预算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》《地方政府

债券发行管理办法》（财库〔2020〕43号）、《财政部关于进一

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》（财库〔2020〕36号）、

《四川省政府债券公开招标发行与兑付管理办法》（川财债

〔2021〕24号）以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制定本规则。 

第一条 招标方式 

（一）招标系统。四川省政府债券的招标系统为财政部政府

债券发行系统、财政部上海证券交易所政府债券发行系统、财政

部深圳证券交易所政府债券发行系统等财政部规定的电子招标

系统（以下简称招标系统）。 

（二）招标标的。四川省政府债券面向四川省政府债券公开

发行承销团（以下简称承销团）成员招标发行，采用单一价格荷

兰式招标方式。首次招标标的为利率，续发行招标标的为价格。

标的为利率时，全场最高中标利率为当期四川省政府债券票面利

率，各中标承销团成员按面值承销；标的为价格时，全场最低中

标价格为当期四川省政府债券发行价格，各中标承销团成员按发

行价格承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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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条 投标限定 

（一）投标标位限定。四川省财政厅合理设定投标标位区间

上、下限，承销团成员最高、最低标位差，标位变动幅度等技术

参数，在四川省政府债券当期发行文件中规定。 

（二）投标量限定。四川省财政厅合理设定单个承销团成员

每期债券最高、最低投标量，单一标位最高、最低投标量，投标

量变动幅度等技术参数，并在四川省政府债券当期发行文件中予

以明确。 

（三）投标要求。承销团成员应按照承销协议约定，合理确

定投标利率和投标量，进行理性投标。 

第三条 中标原则 

（一）中标募入顺序。全场投标量大于招标量时，按照低利

率或高价格优先的原则对投标逐笔募入，直到募满当期债券发行

量为止。全场投标量小于或等于招标量时，所有投标全额募入。 

（二）边际额度分配。以各承销团成员在最高中标利率标位

或最低中标价格标位的总投标量为权数平均分配，最小中标单位

原则上为0.1亿元，分配后仍有尾数时，按投标时间优先原则分

配。 

第四条 债权登记托管 

（一）登记托管机构选择。除财政部另有规定外，四川省

政府债券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国债登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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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）办理总登记托管，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（以

下简称证券登记公司）上海、深圳分公司办理分登记托管。 

（二）券种和承销额度注册。国债登记公司，证券登记公

司上海、深圳分公司根据招标结果办理券种注册，根据各中标承

销团成员的债券托管数据为各中标机构办理承销额度注册。 

（三）登记托管手续办理。承销团成员不迟于缴款日将发

行款缴入国家金库四川省分库。四川省财政厅于债权登记日，将

发行款入库情况书面通知国债登记公司办理债权总登记托管。由

国债登记公司于债权登记日通知证券登记公司上海、深圳分公司

办理四川省政府债券的分登记托管业务。 

第五条 债券分销 

（一）分销定义。四川省政府债券分销，是指在规定的分

销期内，中标承销团成员将中标的全部或部分四川省政府债券债

权额度转让给非承销团成员的行为。 

（二）分销方式。四川省政府债券采取场内挂牌、场外签

订分销合同的方式分销。 

（三）分销价格。承销团成员根据市场情况自定价格分销。 

（四）分销对象。四川省政府债券承销团成员间不得分销。

分销对象为在国债登记公司开立债券账户及在证券登记公司开

立股票和基金账户的各类投资者。通过分销获得的四川省政府债

券债权额度，在分销期内不得转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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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应急处理 

招标系统或通讯主干线运行出现技术故障时，按地方政府

债券发行管理有关规定和发行服务机构的应急预案进行应急处

理，确保债券招标有序完成。 

第七条 现场管理 

为确保招标发行过程公平、规范、有序进行，四川省财政

厅严格执行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现场监督员派驻制度。监督员按照

工作需要由四川省级职能部门及相关监管部门等非财政部门派

员构成。 

第八条 本规则由四川省财政厅负责解释。 

第九条 本规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 

 

 

 

 
 
 
 
 
 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  抄送：财政部、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、中国证券登 

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、上海证券交易所、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四川省财政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6月 8日印发 


